
附件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经济开发区、现代服务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和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情况，为维护法制统一，保障政令畅通，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根据《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26号）有关规定，市政府对2026年6月1日前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现将清理结果公布如下：

一、《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门峡市人事代理管理办法的通知》（三政〔2005〕30号）等118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继续有效。
二、《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门峡市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办法（暂行）的通知》（三政〔2013〕51号）等13件行政规范性文件宣布失效。

三、对《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门峡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三政〔2012〕27号）等10件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

四、对《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三门峡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2年版）的通知》（三政办〔2023〕6号）剔除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后继续执行。

各地、各部门要对照清理结果，做好有关配套文件清理和衔接工作。对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自本决定印发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依据；对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按新规定执行；对剔除目录的文件，按照非规范性文件管理，继续执行；对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要实行动态管理，在执行过程中需进行清理的，按规定程序及时提出意见报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载明的有效期届满且未明确延续的，自有效期届满之日起自行失效。

附件：1.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118件）

      2.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13件）

      3.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10件）

          4.剔除目录继续执行的非规范性文件目录（1件）
                            2026年6月22日



